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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2020年国家级检验检测机构
能力验证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委），各资质认定行

业评审组，各能力验证项目承担单位，各有关检验检测机构：

    为规范检验检测市场，提升检验检测机构技术能力，根据《检验检测机构资质

认定管理办法》《实验室能力验证实施办法》等有关规定，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社

会重点关注的部分检验检测领域组织开展2020年国家级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验证工作

（以下简称国家级能力验证）。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计划项目

    2020年国家级能力验证计划共20项，其中，涉及外贸产品质量4项，医疗卫生用

品1项，食品安全2项，生态环境监测2项，建材质量3项，电气安全4项，网络信息安

全1项，材料测试3项，相关项目和承担单位信息见附件。

      二、参加对象

　　由市场监管总局（认监委）颁发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且具备相关项目

（参数）检测资质的国家产品质检中心和检验检测机构应当参加相关国家级能力验

证项目，能力验证费用由市场监管总局承担。

　　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部门（以下简称省级市

场监管部门）颁发资质认定证书的检验检测机构可以自愿参加相关能力验证项目；

自愿报名参加的检验检测机构需向相关项目承担单位支付能力验证成本费用。

　　 三、实施要求

    （一）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和各资质认定行业评审组（以下简称行业评审组）应

当及时将本《通知》转发给辖区和行业内的相关检验检测机构，并督促其按要求参

加。

    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和各行业评审组可以根据辖区和行业内检验检测机构能力

建设和监督管理需要，组织各省（区、市）和行业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验证或实验室

间比对工作，并及时将相关工作信息和能力验证结果报送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

司。

　　（二）国家级能力验证项目承担单位应当高度重视，配备足够的资源，保证能

力验证项目及时、科学、有效实施；各项目承担单位应当于4月30日前上报能力验证

设计方案，于9月30日前上报参加机构清单、未按要求参加机构清单、样品信息、统

计数据和评价结果，于10月30日前完成能力验证项目总结验收及报告编写等工作。

　　（三）参加国家级能力验证的检验检测机构（以下简称参加者）应当按照项目

承担单位的要求参加能力验证活动，真实、客观、及时报送检验检测结果。鼓励检

验检测机构参加其他社会组织提供的能力验证项目，不断提升自身检验检测能力。

　　 四、结果利用和处理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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